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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结构的分析和归类 
——关于《说文解字》540 部以及相关重要字书基本字符的测查 

 
洪凌雯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按部首归并聚合汉字是《说文解字》的首创，这是一种充分体现汉字特征的有序化方法，直至今日，

仍是中文工具书中对汉字进行有序化处理的基本方法之一。历代字书的编纂无一不参考许慎的立部统字原

则，然而，由于文字材料的限制及个人的疏漏缺失，540 部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运用较为科学的构形理论，

参照唐代字书《万象名义》、现代常用字书《汉语大字典》及《标准汉语字典》，测查《说文解字》保存的

小篆系统，分析基本字符，力求归纳出基本类型和原则，以供整理研究楷书文字系统参考。 
关键词：《说文解字》；结构；类型；构件 

中图分类号：H122         文献标识码：A 

 
 
（ 一 ） 基本观点 
  汉代许慎首次以 540 部（也就是 540 个基本字符）来统摄当时所能见到的历史汉字，

分析出汉字系统具有结构类型特征，对汉字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后字书的编纂纷

纷仿效，在《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540 部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归类，力求设部科学，

呈现方式简明条理。然而，翻阅现今重要的几部字书，发现功能不同，设立的部首亦不尽相

同：《辞海》250 部
⑴
，《辞源》214 部

⑵
，《新华字典》（修订本）189 部

⑶
，《汉语大字典》200

部
⑷
，《标准汉语字典》201 部

⑸
，可见到目前为止，对如何调整《说文》部首还没达成共识，

尚未研制出为汉语文字工具书所采纳的部首分类标准。本文选取历史汉字中具有代表性的

《玉篇》作为参照资料，测查《说文》所保留的小篆系统，尽可能归并出较为合理的部首。

《说文》是汉字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字义的字书，是进入古文字的阶梯，《玉篇》

则是连接《说文》与现代字书的桥梁。但原本《玉篇》所存很少，因此我们这里选择写成于

唐代而体制全仿《玉篇》的《万象名义》对照分析。为了反映从《说文》至今，字书部首设

定的分合演变情况，本文兼及现代标准字书《汉语大字典》和《标准汉语字典》。 
    汉字系统是由有限的构件组合成的成千上万个单字的集合。单字基本偏旁部首的分析和

归并，应该基于“结构”的原则。换言之，各个层次上所拆分出来的偏旁部首单位的表意表

音功能，是整个汉字结构所赋予的，离开了单字整体结构，所谓的表意表音功能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这里的分析，都是对应于汉字结构而言的。许慎以“六书”结构理论为指导确立

540 部，然而“六书”理论的不完善，以及在缺失古文字资料情况下个人的主观臆测，导致

540 部存在不少缺陷。王宁先生《汉字构形学讲座》一书（下文简称《讲座》），用“结构—

—功能”分析法将汉字分成 11 种构形模式（此外包括记号构件参与构形的部分存义字、部

分存音字以及无构意字，前两者又统称构意半存字）
⑹
，在避免“六书”局限的同时，涵盖

了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体现了“六书”的基本原理。这 11 种构形模式基

本涵盖了自甲骨文以来的各类字形，操作性更强。因此，本文主要运用“结构——功能”分

析法分析《说文》小篆系统，个别地方用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中的“新三书系统”
⑺

和詹鄞鑫先生《汉字说略》中的“新六书说”
⑻
加以补充。 

    基于整体结构的分析，应该兼顾各个层面上的种种关系。在不造成信息资源浪费的前提

下，必须充分满足汉字结构特点。在分析过程中发现，拆分过于零碎或者过分笼统，都会带

来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这里不赞成设置汉字部首时，将汉字结构拆分到笔画或与整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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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特点不能直接对应的部件。 
    《说文》按部首归字存在不少问题，但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譬如，用“重文”的形式收

录与小篆字头相对应的古文、籀文以及异体字，显示了单字间的历时传承关系及共时相关关

系，这一做法一直沿用到现在。本文除了运用现有的文字理论进行测查外，适当借鉴《说文》

中可行的处理方法，分析和归并部首。 
                                                                          
（ 二 ）操作原则 
    在上述基本观点的指导下，本文分析和归类主要按照以下几条原则： 

一、 沿用“重文”体例，统一古文部首字为对应的小篆。 
  “先篆后古”是《说文》的正例，然而，由于单字归部需要及受“以形系联”各部首原

则的限制，《说文》中出现了古文部首字。如：“く”部， “く”，篆文为“畎”，“从田，犬

声”，此部仅有“く”一字，我们推测许慎安排它自成一部，盖因紧接其后的是形体相近的

“巜”、“巛”两部。 
  精简部首所需，我们不得不在个别地方舍弃“以形系联”的原则，在所统字有理据归并

的前提下，尽可能统一各部首字为小篆，将古文附于其下为“重文”，对于仍从古文的单字，

则注明“从古文”字样。譬如：“丄”部，“丄”为“上”的小篆，许慎误为古文，它统摄的

“帝”、“旁”篆文都从“丄”的古文“二”，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字集中放在该部的末尾，并

注明“从丄古文”。这种处理方法在《说文》中有迹可寻：“艸”部“芥”到“菿”53 个字

对应的大篆都从“茻”，因此许慎在“芥”之前标注“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从茻”。据此，

我们可以将“儿”部和“亣”部分别归入“人”部和“大”部：把“儿”附于“人”下为重

文，注明“儿，古文奇字人也”，把“亣”附于“大”下为重文，注明“籀文大”；“儿”所

统的字和“亣”所统的字都统一列在从小篆“人”和从小篆“大”的字后面，分别注上“从

儿，儿，古文奇字人”，“从亣，亣，籀文大”。但如果会给所统字的归部带来麻烦，我们仍

保留古文部首字，如“厹”部，“厹”，篆文为“蹂”，“从足，柔声”，但我们不主张将“厹”

附于“蹂”下归入“足”部，仍然独立“厹”为一部。 
二、 以“重文”的方式合并异体字，精简部首。 
这里说的异体字包括《说文》出现的以及未提及的。前者如“凵（qu4）”部，“凵”，

“或从竹，去声”，此部仅这一字，将“凵”作为重文归入“竹”部。再如“A”部（因字

库限制，个别通用计算机系统无法显示的字在正文中先用字母代替，具体参见正文末尾的注

释），“A”，“或从艸，从夸”，可归入“艸”部，所统摄的“韡”意义信息凝固在表义构件

“B”上，将其归入“B”部，没有影响到字的整体结构。《说文》中未提及的异体字，如“C ”
部和“辛”部，“辛”只比“C”多了一画，这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一种纯粹的文字外形上

的繁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多是书写习惯上的一种变化，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目的。
⑼
两者

是同一语词的不同记录符号，表示一种凿具。相比之下，“辛”在文献中更常出现，所以将

“C”附于“辛”下为重文，原本由它统摄的字随之归入“辛”，必须注上“从辛异体”。类

似的有“帇”和“聿”，它们的金文均象手持笔形，记录同一语词，同样把使用频率较高的

“聿”作为部首字头。 
三、 利用变体字关系精简部首。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将表意字分为六类，变体字是其中之一。“这类字

用改变某一个字的字形的方法来表意，为数不多。改变字形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增减笔画

（一般是减笔画）和改变方向。”
⑽
前者如：“巜”，可以看成是减少“巛”的笔画形成的；“孓”、

“孑”，可看成是减少“子”的笔画形成的变体字，当然，也可看成是增加“了”的笔画形

成的。因此，测查中将“巜”部字归入“巛”部。“了”，“从子，无臂”，也是“子”的变体

字，把“了”、“孑”及“孓”并入“子”部。裘先生认为改变方向的情况包括左右反写和上



 3

下倒写，如“爿”大概是反写“片”而成的；“今”本义是闭口不作声，由倒写“曰”而成，

“曰”表示开口说话，两者形义均有联系。根据较早的古文字字形，裘先生指出《说文》中

部分通过改变某字方向而产生的字实际上不是变体字，如“帀”，“从反之”，但是 “之”与

“帀”的甲骨文字形没有关系。因本文测查的对象是《说文》小篆系统，所以对这种情况仍

采用许慎的观点。在考查许慎归部原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变体字所由产生的字——

原字作为部首存在，且不存在以此变体字为表意构件的单字，多数情况是用原字来引领变体

字。如：“止”部的“D”，“从反止”；“彳”部的“亍”，“从反彳”；“丮”部的“E”，“从反

丮”；“予”部的“幻”，“从反予”等等。既有此先例，如果某部首是变体字，并且它所从出

的原字独立成一部，就把此变体字部首及归属于它的字合并入原字所在的部首，如“F”，“从

反廾”，将“F”部归入“廾”部，统一标明“从反廾”；“旡”，“从反欠”，将“旡”部字归

入“欠”部，统一标明“从反欠”；“県”，“倒首也”，将“県”归入“首”部，所统“縣”

可以移至“糸”部。裘先生还提到一种现象：有人认为“甩”也是变体字，“把‘用’字中

间一竖引长向右拐一个大弯”，就成“甩”字，表示把没有用的东西甩掉。“甩”与“用”的

形义联系解说略显牵强，所以裘先生不承认这是变体字的一种，但通过测查，我们将改变笔

画的方法也视为产生变体字的方法（对于“甩”与“用”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形义联系本文

暂不讨论）。如：“廴”，“从彳引之”（小篆字形联系明显些），将“廴”部字归入“彳”部；

“夂”，“象人两胫后有致之者”，构形造意通过改变意义相近的“夊”的笔画“丶”来体现，

将“夂”部字归入“夊”部；“G”，“木之曲头，止不能上也”，把“木”中间一竖向右折曲，

用树梢弯曲之形，表示不能继续向上生长，将“G”部字归入“木”部。有的“新六书说”

也设立“变体字”
⑾
一类，范围比裘先生定义的“变体字”广，并分为三类：取形变体字、

取义变体字、取音变体字，后两类的形、义与原字的形、义没有多大联系。本文处理时，力

求形、义、音全面考虑，尤其是不忽视形义的联系，所以处理过程中，“变体字”只取裘先

生的观点和笔者个人的补充。 
四、 利用母字与分化字、分化字与分化字间的关系

⑿
精简部首。 

    由于语义引申、文字假借而兼有多职的字（一字多义），为了保证文字表达语言的准确

性而分化为多字。分化后的字为分化字，分化字所从出的字为母字。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部首来自同一个母字，或者相互间具有母字与分化字的关系，并且意义相关，字形相近，在

保证不给所统字归部与查检带来麻烦的前提下，合并部首。如：“疋”部和“足”部。“疋，

足也。上象腓肠，下从止”，“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两者的造字本义都与脚有

关，《说文》的解释可信。尽管许慎将象形结构误析为会意，我们仍可发现它们形体极为相

似。“疋”与“足”原本表示同一语词——与脚有关，因常假借他用：“古文以为诗大疋字，

亦以为足字，或曰胥字”，故分化开来。在小篆系统中将它们合并，不影响各自构意的体现。

再如：“鬲”部和“H”部。“H”，“古文亦鬲字”，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下文简称《段注》）：

“鬲、H 本一字”。“鬲”，象器形，“H”在“鬲”旁添加修饰性符号，两者无区别，后因“烹

饪”一义也用“鬲”来表示，为减轻“鬲”的负担，分化出“H”表示此义。“鬲”承担了

“H”的意义信息，将“H”部字归入“鬲”部。 
五、 粘合式的全功能零

⒀
合成字自成一部。 

  小篆之前的古文字由多个构件组合而成，但小篆字形变异，构件粘合无法再分析，成为

全功能零合成字，为避免无理据解构，扭曲构形造意，将其独立为一部。如：“革”部。“革，

兽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象古文革之形。”“古文革。从卅，卅年为一世，而道更也。

I 声。”《说文》分析错误，古文“革”由兽形与两手相结合，会成剥兽皮之义，是会意字，

非形声字。小篆字形已全然丧失构意，不必强为之解构。对于这类字可通过溯源，借助古文

构形说明其造字本义。 
六、 传承式的全功能零合成字

⒁
自成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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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包括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小篆传承古文为独体象形字，《说文》分析正确，独立一

部，如：“玉”部，“牛”部，“口”部，“水”部。第二种是小篆传承古文为独体象形字，《说

文》独立一部，但分析错误，如：“王”部，“王”甲骨文象斧形，用主刑杀的斧钺象征王者

的权威，小篆与甲骨文仅是形制上的不同，理据不变。然而，许慎对其做了无理拆分——“三

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三通之者，王也”，判定它为指事字。再如：“舌”

部，“舌，在口所以言也，别味也。从干，从口，干亦声”，为会意兼声字。但只要看看相应

的甲骨文，许慎的错误就暴露无疑，小篆明显继承了甲骨文的构形理据，象舌从口中伸出之

形，是象形字。对这种情况，尽可能借助可靠的古文字考释材料纠正《说文》的错误，依旧

把它们独立一部。第三种是小篆传承古文为独体象形字，本应独立一部，但《说文》把它们

按笔画归并，破坏了单字的整体结构，违背了汉字的表意特征。如“丿（yi4）”部“弋”，

小篆传承甲骨文的理据，为象形字。“丿，抴也，明也。象抴引之形”，将“弋”归入“丿”，

是仅从形体出发的无理归并。此外，还有“乁”部的“也”，“也，女阴也。象形”，与释为

“流也”的“乁”形义毫无关系，同样必须独立成部。最后一种情况是有记号构件
⒂
参与构

形的单字，主要是记数符号和记录天干地支语词的文字符号。它们所代表的具体数字及干支

多是假借义，由于假借义的使用频率高于造字本义，加之保存它们古文字材料的缺失，许慎

在解析这些字构形与造意之间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陷入了望文

生训的泥潭。尽管迄今个别字的构意及为何用来表示数字与干支尚不明确，但尽量根据较为

可信的考证资料分析，即使部分字很少充当表义构件参与构形，也不强为之归部。但有一种

情况应排除在外，如果全功能零合成字在文献中很少做单字独立使用，更多的是作为构件参

与构形，并且由它承担部分造意的字可归入其他部首，那么这种全功能零合成字不需独立一

部，它本身的构形造意可在以它为构件的字下加以说明。如：“丩”部和“J”部。“丩”所

统的字可分别归入“艸”部和“糸”部，据《汉语大字典》，虽然“丩”为《说文》、《六书

故》等字书收录，但极少用于记录语词。因此，将“丩”部取消，可在“糸”部“糾”下附

加说明“丩”的构形理据。“J”部所统字“畢”可归“田”部，“糞”、“棄”可归“廾”部。 
第七、八、九、十条原则是针对构形模式为标形合成字、标义合成字、会形合成字、会

义合成字、形义合成字、无音综合合成字、形音合成字、义音合成字、有音综合合成字的部

首字： 
七、 若仅有的体现意义信息的构件为非成字构件，那么该字独立为一部。如“齒”部，

“齒”的表形构件不成字，所以“齒”单独统摄一部。 
八、 如果归入表形构件或表义构件，会破坏字所从属的义类，给理解单字意义造成麻

烦，就仍将此字独立为一部。如“甘”部，“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结构类型为

会意。但事实上，小篆传承甲骨文、金文构形——用一横表示口中含有甜美的食物，为指事

字，标形合成字。甜美是食物自身具有的属性，并不因人或动物的品尝而发生变化。“甘甜”

是抽象的概念，借助某种具体的物象构形传递意义信息，是早期汉字象形程度高这一特点的

必然产物。因此不把“甘”归入“口”部。再如“血”部，“血”由表形构件“皿”和标示

构件组合而成。“血”与“皿”的外延和内涵无任何干系，只因当时的祭祀活动所需，器皿

用于盛放牲畜的鲜血，由于这种礼仪风俗深入人心，利用它来造字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具

有更强的生命力。机械地将“血”归入“皿”部是不可取的。 
九、 尽管表形构件或表义构件依然能体现单字的意义信息，但归入表形构件或表义构

件，会破坏单字的整体结构，不便于检索由它参与构形的汉字，因此不对它进行拆分归并，

如“走”部。“走”，“从夭，止”，“止”是“走”的表义构件，“止”部字与“走”部字的意

义多是与脚有关的运动。“走”统摄了八十五个字，若归入“止”部，会出现上述的一系列

问题，所以将“走”部独立。类似的如“艸”部，尽管“艸”与“屮”形义皆有联系，但不

把“艸”部字归入“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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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这几种构形模式的字大体上都能归入自成一部的表形构件

或表义构件，如“蓐”部字归“艸”部，“艸”作为表义构件，凝固了意义信息。再如“半”

部，归属于它的“叛”可入“又”部，“胖”可入“肉”部。“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

“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所以将“半”归入“八”部。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构件组成的字，如果各个构件均可独立做部首字，那么在为合体字归部时，应尽量

选择意义与合体字的造字本义有更直接联系的构件，如“半”归入“八”部，而不归“牛”

部。如果各构件的构形意义与合体字的造字本义的密切程度差不多，则依据书写顺序来归部，

如“Ｋ”，“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从又”，将“Ｋ”部字归入“爪”部，尽管归入“又”

部不会影响意义理解，不会破坏整体结构。少数地方允许略做调整。 
十一、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部分需要独立的部首收字很少，有的不收字，为精简

部首，可斟酌将它们归入与之构形造意有关联的部首，但不能只考虑形，而忽略音义，依字

形归并，破坏理据。如“三”部，“三”是记数符号，为独体字，小篆理据传承，和“一”

在字形和意义上皆有联系，因此，将“三”并入“一”部。再如“率”部，“率”造字本义

为网鸟的长柄工具，“象丝网上下其竿柄”，丝线形是构件的一部分，可将“率”归入“糸”

部。在《说文》中也存在类似的处理方法，譬如“乌”部收了“乌”、“舄”“焉”三字，《段

注》：“乌、舄、焉皆象形，惟首各异也，故合为一部。”“乌”，“孝鸟也”；“舄”，“L 也”，

（ “L，从隹，昔。”“隹，鸟之短尾总名也。” ）；“焉”，“焉鸟也”，三者都属于鸟类。既

如此，“乌”部字也可以归“鸟”部。《段注》“乌”下：“鸟点睛，乌则不。以纯黑故不见其

睛也。”仅因毛色黑，眼睛不易为人觉察而将其独立一部，与把“首各异”的“乌”、“舄”、

“焉”合并为一部相比，似乎有轻重不分之嫌。  
             
（ 三 ） 呈现方式 
  这一部分主要以表格的形式呈现考察的结果，前面自定的 11 条原则是概括的表述，一

些具体情况会在“具体说明”栏中予以指出，“理据”栏中通过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字形，

纠正《说文》的错误分析或加以补充。（参见所附表 1《〈说文〉及其他重要字书基本符号分

析与归类一览表》） 
附表显示，调整后的部首总数是以下 275 部： 
一、丄、示、王、玉、气、士、丨、屮、艸、小、八、釆、牛、口、走、止、日、辵

（辶）、彳、齒（齿）、牙、足、龠、册、舌、干、十、言、音、辛、丵、廾、異、I、辰、

火（灬）、革、鬲、爪、丮、鬥、又、聿、田、隶、臣、殳、寸、皮、北、攴、卜、用、爻、

目、盾、自、羽、隹、羊、鸟、冓、幺、予、歺（歹）、骨、肉、竹、刀、丯、耒、角、丌、

工、甘、曰、M、丂、豆、鼓、虎、皿、去、血、丶、井、青、皀、鬯、食、入、缶、矢、

高、冂、篆文亯、畐、N、來、麥、夊、舛、韋、弟、木、才、出、生、乇、垂、束、囗、

貝（贝）、邑（阝）、O、月、有、多、P、齊、片、鼎、克、录、禾、米、臼、凶、汖、麻、

耑、韭、瓜、宀、疒、冖、冃、网、襾、巾、白、黹、人、匕、丘、身、衣、老、毛、尸、

舟、方、頁（页）、見（见）、欠、水、面、丏、彡、文、髟、卮、卩、色、勹、鬼、厶、山、

广、厂、丸、危、石、長（长）、冄、而、豕、彑(彐)、豸、象、馬（马）、鹿、兔、萈、犬、

鼠、能、黑、穴、赤、大、壷（壶）、亢、立、囟、心、巛（川）、泉、谷、仌、雨、魚（鱼）、

燕、龍（龙）、飛（飞）、非、不、至、西、鹵（卤）、户、門（门）、耳、手、女、民、丿（pie3）、
丿(yi4)、氏、戈、亅、珡、匸（xi4）、亡、匚(fang1)、曲、甾、瓦、弓、糸、虫、風（风）、

它、黽（黾）、卵、土、黄、力、金（钅）、几、且、斤、斗、矛、車（车）、阜（阝）、四、

宁、叕、亞、五、六、七、九、厹、甲、乙、丙、丁、己、巴、庚、壬、癸、子、寅、卯、

巳、午、申、酉、亥、弋、也。 
这样的设定，基本上能使各个单字所属的部首是单字的表形构件或表义构件，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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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单字所属部首是单字表音构件的情况，如：将“斄”归入“來”部，“弑”归入“弋”

部（“弋”是“弑”的表音构件“式”的表音构件）。“斄”和“弑”都是省形字，由于构形

布局的需要，承担意义信息的构件“牛”和“殳”均被省去。不论将它们分别归入“牛”部

和“殳”部，还是采用《说文》的方法，专门设立“斄”部和“殺”部，从识字和方便检索

的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把它们归入“來”部和“弋”部的同时，应对构形理据加以说明。

类似的还有：“盬”归入“皿”部，“巸”归入“巳”部。这种归并是极个别的，汉字系统的

表意属性不会因此受到破坏。 
楷书系统是在小篆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与小篆系统不尽相同。原因在于：一

方面，从小篆到楷书，笔画形制发生了变化，一小部分字的构形属性也改变了
⒇
；另一方面，

小篆系统中的一些单字如今已经完全丧失生命力，成为死亡字，而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促

使新语词、文字的产生。所以这里归并的 275 部不能硬套到楷书系统上，应根据楷书文字

系统的特点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由于笔画形制的变化，原本归属于不同部的“凶”和“函”

在楷书系统中具有相同构件“凵”，甲骨文“凵”表示坎穴。“凶，象地穿交陷其中”，与坎

穴有关；“函”，造字本义是装箭矢的容器，与坎穴一样有可容物的特征，加上《说文》之后

出现了一系列以“凵”为构件构形的字，如“凼”，水坑义；“凿”，“鑿”的简体，穿木为“鑿”，

穿地为“凵”，两者亦有相通之处。因此，可以把部首“凶”修改为“凵”。自始至终，我们

都不主张将单字拆分成笔画归并，《汉语大字典》与《标准汉语字典》将“乌”归入“丿”

（笔画撇），显然是不合理的。 
 

 
注释  
〈一〉 正文中字母的对应说明： 
  左右结构的单字用“＋”连接构件，上下结构的用“／”连接，“*”表示是用形似字代

替，个别字描述说明。 
A：“蕐”省“艹”。                    I: “臼*”，即两手相向。 
B：“蕐”省“艹”、“亏”。                   J：“畢”省“田”。       
C：“辛”省去底下一横。                   Ｋ：“爪”／“又”。  
D：反“止”。                              L：“昔”+“隹”。  
E：反“丮”。                             M：“乃”少一撇。  
F：双手相背。                             N：“稟”省“禾”。  
G：木曲头，与“禾”形近。                 O：“方”+“人”。 
H：“弓*”+“鬲”+“弓*”。                 P：“甬”省“用”。  
                         
〈二〉正文中数字标注的出处及部分说明：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及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 [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字典（修订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 [M].武汉,成都：湖北辞书出版社、四

川辞书出版社,1992. 
（5）张书岩.标准汉语字典 [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 
（6）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49-68 
（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10-204. 
（8）詹鄞鑫.汉字说略 [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6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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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9. 
（10）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39-142. 
（11）詹鄞鑫.汉字说略 [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215-217. 
（1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23. 
（13）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59. 
（14）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58. 
（15）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56. 
（16）为使分析清晰，对于“变体字”，“构形模式”栏也标注结构类型为“变体”。 
（17）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52. 
（18）李孝定《甲骨文集释》：“古文頁首*首当为一字，頁象头及身，首*但象头，首象头及

其上发小异耳”，参见汉语大字典（缩印本）.1811. 
（19）[清]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0）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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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Examine 540 Radicals in Shuo Wen Jie Zi and Basic Symbols in 

Some Important Dict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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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first arranged by radicals in Shuo Wen Jie Zi .So far, radicals 

indexing system is still one of the means to organize Characters in Chinese dictionaries, because it can 

reflect the fe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Xu Shen formulated some principles to arrang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every dictionary in history was complied on the base of i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mistakes in 540 radical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author’s 

self-negligence. This paper uses more scientific structur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examine 

Xiaozhuan System in Shuo Wen Jie Zi, and analyze fundamental symbols to conclude basic types and 

principles, consulting Wan Xiang Ming Yi of Tang Dynasty and modern dictionaries: Hanyu Da Zidian 

and Biaozhun Hanyu Zidian. This paper can be referred to when arrange and research Kaishu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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